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香港射箭總會 協辦       東區區議會 贊助 

 

第十二屆東區射箭比賽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活 動 編 號 

 

： 4061 6690 

日 期 

 

： 2022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 

時 間 

 

：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地 點 

 

： 小西灣運動場 

(地址：香港小西灣富康街 8 號) 

 

參 加 資 格 及 

組 別 

：   歡迎年齡在 6 歲或以上 (以 2022 年 1 月 16 日計算)，並符合下列組別的

參加資格人士報名參加。 

    只設個人反曲弓組賽，組別詳列如下： 

    (1) 初級組 ： 設個人男、女子反曲弓組 

     參加資格 ： 參加者必須為香港射箭總會註冊的初級射手，報名時

請出示有關證明文件副本以供核對。 

        

    (2) 新秀組 ： 設個人男、女子反曲弓組 

     參加資格 ： 曾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射箭總會及其屬會或

各認可團體所舉辦之射箭訓練班而成績未達反曲弓初

級組資格者。 

        

射 程 及 靶 面 ：  初級組 ： 雙輪 30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面) 

   新秀組 ： 雙輪 18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面) 

      

名 額 ： 168 人 (初級組:84 人，新秀組: 84 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任何組別，如在截止報名當日只得一人報名，該組別將會取消) 

   

費 用 ： 每位港幣 20 元(凡 15 歲以下、60 歲或以上、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如能出

示有效證明文件，可獲半費優惠) 

   

獎 勵 ： 各組設冠、亞、季軍，各得獎座乙個。 

   

報 名 日 期 ： 由 2021 年 11 月 15 日起至 12 月 13 日止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報 名 辦 法 ： ( 1 )  親臨報名 － 請於報名日期內，填妥報名表格，連同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

副本及報名費用，於繳費時間內前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

康樂事務辦事處報名 

(地址：香港鰂魚涌街 38 號鰂魚涌市政大廈 3 樓)。 

     繳費及辦公時間： 

     星期 繳費時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 時 30 分 

至 

下午 4 時 30 分 

上午 8 時 30 分 

至 

下午 6 時 15 分 

     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 
休息 休息 

      

  (2) 郵遞報名 － 請於報名日期內，把已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抬頭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身分證明文

件副本(只供核對用)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郵寄到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址：香港鰂魚涌街 38

號鰂魚涌市政大廈 3 樓)。信封面請註明：「第十二屆東區射

箭比賽」。 

 

本處將會於報名當日先接受親臨報名申請，若有餘額，方會

處理郵寄報名表格。如同一天收取的郵寄報名表格多於報名

餘額，本處會以抽籤形式取錄參加者。 

(郵遞報名者以郵戳為準) 

 

比 賽 日 

報 到 時 間 

： 2022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 上午 8 時至 8 時 30 分 

(報到時間將因應實際報名人數作出修改，請留意香港射箭總會網上最新資訊 

香港射箭總會網址：http://www.archery.org.hk) 

裝 備 ： (1) 參賽者服式必須整齊端正，可穿短袖或齊肩袖衫，不可穿著背心或有任何

迷彩式樣之衣飾；可穿運動褲或西褲；如穿著短褲 ，垂直雙手時，短褲

腳的長度必須長過手指尖到達的位置。凡運動員之比賽服飾有違規情況，

裁判員可作口頭警告並紀錄在案，屢勸不聽之運動員有可能被終止參與總

會賽事。 

 

  (2) 賽員可使用 WA 射箭標準及規則所指定之射箭裝備。 

 

  (3) 所有比賽用的箭，必須在箭杆上劃上個人姓名或縮寫、總會註冊編號及不

同箭杆編號；臨時註冊射手必須在箭杆上劃上個人姓全名，不能只劃上姓

名縮寫。而每組比賽所用的箭，其箭杆、箭尾及箭羽的顏色亦必須相同。

(備註:射手姓名例如 CHAN TAI MAN 其英文縮寫必須為 TM CHAN。) 

 

計 分 方 法 ： 全部比賽使用 WA 靶面方法計分。如有爭議，由大會裁判作最後決定。 

 



 

   

比 賽 規 則 ： 除本章程列明各項之規則外，其他賽例依據香港射箭總會本地賽事守則執行。 

 

上 訴 ： 大會不設上訴，一切賽果以大會裁判之判決為準。 

 

惡劣天氣安排 ： (1) 如天文台於比賽當日比賽開始報到前兩小時，已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三號或以上風球、當日賽事即告取消。賽事則順延至 2022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在同一時間及場地舉行。 

 

  (2) 如因比賽當日天氣或其他原因延誤，又或比賽進行期間遇上惡劣天氣(懸

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三號或以上風球)，以致時間不足，大會有

權決定於適當時間暫停或終止賽事，並以運動員已賽的最佳成績作最後判

決，運動員不得異議。 

(天氣報告查詢熱線： 1878200) 

 

備 註 ： (1) 

 

 

 

 

 

 

 

所有參加者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方可獲

准進入場地。除獲豁免人士外(即十二歲以下和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

以及有困難使用「安心出行」的殘疾人士) ，惟他們必須填寫表格登記其

姓名、身分證明文件首四位數字或字母、聯絡電話和到訪日期和時間，並

須於登記時按場地職員要求展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以作核實，場地職員

亦會致電核實聯絡電話。若參加者堅持不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或填寫表格，將會被拒絕進入場地，已繳付的參加費用亦不會獲得退還。 

 

參賽者只可按參加資格填報一組賽事。如比賽當日發現參加者填報多於一

組賽事或違反參加資格，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成績。 

 

新秀組比賽的參加者需有香港射箭總會註冊教練，或香港射箭總會屬會的

推薦，方可報名參加。 

 

 (2) 

 

 

(3) 

  (4) 參賽者必須於報到時間內及出賽時出示有效之香港射箭總會註冊射手証

(如適用)或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報到。逾時報到，或未能出示註冊射手証

或有效之身份証明文件者，其參賽資格將會被取消。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5) 參加者請自備器材。大會亦備有少量器材供新秀組參賽者以先到先得形式

借用 (約 10 套射箭器材)，如需借用器材，請於報名表內填寫清楚，以便

大會可預先作出安排。 

 

  (6) 如參賽者在比賽當天已經進行過賽事，而餘下項目因天氣、個人或其他原

因取消，所繳的報名費用概不退還。 

 

  (7) 缺席的參賽者作自動棄權論，報名費用概不退還。 

 



 

   

  (8) 被大會取消參賽資格的參賽者，報名費用概不退還。 

 

  (9) 比賽節奏由大會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10) 比賽進行時，除經召集或作賽的參賽者及工作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隨意進

入比賽場地。 

 

  (11) 比賽場地設有 3 米線、發射線及候射線；經召集的參賽者須留在候射線以

後，在大會發出準備訊號後，才可進入發射線準備；未有開始訊號，作賽

的參賽者不可以抬起弓。 

 

  (12) 作賽的參賽者射完一組箭後，必須立即退回候射線。 

 

  (13) 作賽的參賽者進行比賽時，如整支箭落在 3 米線以外，當作已射出該箭論。 

    

  (14) 每組箭賽的時限屆滿時，未射完的參賽者必須立即退下發射線。所有時限

屆滿後射出的箭，會當作是最高分數的箭，並從該組箭中扣除。 

 

  (15) 作賽的參賽者如在比賽進行中器材損壞，可舉手向裁判報告，將會獲得補

射的機會，但修理損壞器材的時限不可超過 15 分鐘。 

 

  (16) 當作賽的參賽者進行比賽期間，其射箭動作有可能做成危險者，經裁判員

口頭警告後再犯(即合共兩次或以上)，可被終止比賽資格。如作賽的參賽

者未得他人同意，擅自觸碰他人的弓箭器材，或塗改分紙，或於器材檢查

後擅自改用不合規則的比賽器材，或以不誠實的方式進行比賽，當值裁判

長有權立刻終止該參賽者的參賽資格。所有被終止作賽的參賽者，必須離

場。 

 

  (17) 所有被終止比賽的參賽者當天所得的分數及紀錄將全部作廢。 

 

  (18) 比賽場地不設免費泊車。參賽者如需泊車，可自費停泊於富康街小西灣運

動場旁的收費停車場或其他收費停車場。 

 

  (19)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本賽會有權隨時修改。 

 

  (20)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564 226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香港射箭總會 協辦      東區區議會 贊助 

 

第十二屆東區射箭比賽報名表 (活動編號: 4061 6690) 

(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  

大會編號:              

參加組別: (請在適當方格填上””號 )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男子新秀組   女子新秀組  
 

 
 
聲明: (1) 申請人聲明書 (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聲明) 
   
本人聲明: 我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署:                   
 

(2) 家長/監護人聲明書 (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聲明) 
 

本人聲明: _________________(參加者姓名)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3) 新秀組參加者的推薦聲明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本會(屬會名稱) / 本人(註冊教練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上述參加者參加此項比賽。 
 

* 屬會蓋章 / 教練簽署 :  ______________ 教練註冊編號 (如適用)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請填妥下列回郵地址表格。 

 

姓    名：     

傳真號碼：     

地    址：     

     
 

 

姓    名：  

傳真號碼：  

地    址：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需再填上地址)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需再填上地址)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 女 * 

            

身分証明文件號碼: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如適用):  屬會/團體 (如適用):               

        

教練姓名(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 教練總會註冊編號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  聯絡人:  

如需要向大會借用射箭器材，請於方格填上  (只供新秀組參加者填寫) : □ 需要 

職業 (請在適當方格填上””號):          在職  主婦  學生  退休  其他 

 

(*請刪去不適用者) 


